

立法院第125屆經費稽核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09年5月15日（星期五）12時12分至13時6分

地　　點　本院群賢樓101會議室

主　　席　賴委員惠員

主席：出席委員已足法定人數，現在開會。進行報告事項。
報　告　事　項

1、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125屆經費稽核委員會第1次會議議事錄
時　　間：109年4月17日（星期五）中午12時10分

地　　點：本院群賢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賴惠員委員、王婉諭委員、蔡壁如委員、翁重鈞委員、林文瑞委員、范雲委員、陳秀寳委員、陳玉珍委員

請假委員：何欣純委員

列席人員：高副秘書長明秋等12人（詳簽到簿）

主席：王婉諭委員　　　　　　　　                            紀錄：陳奕卉

一、經出席委員推舉蔡壁如委員為臨時會議主席，主持會議選舉本（125）屆上半年會期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集委員及決定輪值辦法，並訂定例行會議日期。

(一)依「立法院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4條規定，每會期應選召集委員3人，經出席委員全體共同推選王婉諭委員、賴惠員委員、翁重鈞委員為召集委員；輪值次序依序為王婉諭委員、賴惠員委員、翁重鈞委員。

(二)本屆經費稽核委員會例會日訂於會期間每月第三週星期五中午。

二、報告事項

本院109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報告（截至109年3月止）

決定：准予備查。

三、臨時動議

(一)賴惠員委員提：住宿會館硬體設施老舊，有無改善其環境之整體計畫？另相關改善工程進行時，如何妥善規劃委員住宿問題？

決議：請總務處研處。

(二)翁重鈞委員提：本屆委員自2月就職，迄今尚有1台公務用筆記型電腦未獲配發，請儘速補發或提供備品供委員使用。

決議：請資訊處辦理。

(三)范雲委員提：本院中興大樓有部分委員研究室無窗戶及緊急逃生口，內部空間完全密閉，空氣不流通，不僅影響委員及助理的健康，亦不利於防疫、防火，請評估開窗之可行性。

決議：請總務處調查中興大樓委員研究室設置窗戶及緊急逃生口情形，並在不影響建築結構安全之前提下，研議改善的可行性。

(四)翁重鈞委員提：本次委員配發的ipad似屬較低階版，功能不足；如因疫情等因素致經費結餘時，建議考量添購配發委員5G版本的ipad，以提升委員問政及選民服務效率。

決議：請資訊處研處。

(五)范雲委員提：目前委員公費助理的加班費，採固定額度內實報實銷，未使用部分即須繳庫。惟此法容易導致浮報、虛報等問題，因此請研議增加經費使用彈性，允許將助理加班費流用至教育訓練或其他問政用途使用之可行性。

決議：請人事處協調主計處研處。

(六)翁重鈞委員、陳玉珍委員提：建議不公布超過80小時用車時數委員名單。

決議：照案通過。

(七)翁重鈞委員、陳玉珍委員提：請評估調增委員每月用車時數上限及委員間用車時數互相流用之可行性。

決議：請總務處研議並於下次會議提出報告。

散會（12時5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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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問各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

何委員欣純：有問題可以提出來嗎？

范委員雲：有問題可以提問嗎？

主席：可以。請何委員欣純發言。

何委員欣純：主席、各位同仁。議事錄中有個提案與用車時數有關，雖然我請假不在場，大家照案通過，但我認為應該將緣由說清楚。有關用車時數，上一屆之所以公開委員用車時數，其實有其歷史背景。這是我第三屆連任，而前兩屆並無此規定，當時中南部很多委員也常常派不到車。在現有車輛與司機時數，以及勞基法一例一休規定限制下，時數本即固定，再分配給全院113位委員使用，還得儘量做到公平合理，讓大家都派得到車。爰此，上一屆的經費稽核委員會作成決議，要求立法院總務處讓每位委員均得派車80小時，至於超過此時數者就公布出來。何以必須公布？因為我們希望藉此約束力讓大家均得公平合理派車，這是這項制度的由來。不過上一次開會時推翻了該項制度，不再公開，對此，我有點擔心重蹈覆轍，以致讓很多委員派不到車，或者有人派車派上一整天，讓車子完全成了其私人座駕，這樣實在不好，故於此提醒，希望大家再討論看看。謝謝。

主席：請范委員雲發言。

范委員雲：主席、各位同仁。我支持何委員的發言。上一次會議只有本席對該項提案抱有懷疑，畢竟之前設置80小時必有其理由所在，至於超過此數者，只要在車子可以指派的情況下依舊可以指派，不過公開的話就可以讓大家瞭解狀況。至於議事錄第2頁(五)係為本席提案，本席建議在倒數第3行「將助理加班費流用至教育訓練或其他問政用途使用之可行性」，加上「用在員工身上的問政用途」幾個字。若聽過錄音就會知道，我強調的是那筆經費本即為員工加班費，若要流用，也是用在員工身上。不過研議後也發現不可行，那也無所謂，但我認為會議紀錄必須還原當時我所講的用途，好嗎？

主席：俟所有委員均發言完畢，再請相關權責單位說明。

翁委員重鈞有其他建議嗎？

翁委員重鈞：沒有。

主席：請總務處蔡處長就派車問題做說明。

蔡處長衛民：主席、各位委員。何委員提到用車超過80小時問題，其實議事錄(七)就和每月用車時數上限與委員間用車時數互相流用有關。上次之所以公布，係因遵照委員會決議辦理。至於委員用車時數沒用完可否流用？我要說明的是，若甲委員時數沒用完要流用給乙委員，那麼當然以甲委員名義來申請。由於委員的交通費，如高鐵票之類的必須相互勾稽，所以甲委員雖幫乙委員申請，但仍舊算在甲委員的額度裡，兩相勾稽，在不可能同時派車又搭高鐵的情況下，就可能會把高鐵票剔除，故而我們認為此舉不可行。其次，依照決議，將不再公布超過80小時者，但目前立法委員用車的平均時數為30幾小時到40小時，若超過80小時又不揭露，則會有不公平的情況出現。有些人可能超過很多，其他委員卻不知道；而其他時數用得少的委員，是否會因此產生不公平心態？我們會遵照委員會決議辦理，但能若維持80小時，並依照之前運作方式運作的話，那麼總務處沒有意見。

主席：請人事處吳處長說明加班費問題。

吳處長福輝：主席、各位委員。上次會議中提及增加公費助理加班費彈性，流用到教育訓練或其他員工問政用途上，人事處就此做說明。公費助理加班費係依據立法院組織法第三十二條規定編列，每位委員加班費為8萬4,872元，黨團助理為10萬6,090元，這個我們是編列在人事費裡面，但是公費助理的教育訓練，還有其他問政費用是編列在一般行政業務費，依據預算法第六十三條，還有主計法規，其實2個科目是不能流用的，這個首先說明。

第二個，我們上次有說增加彈性的問題，我們也同意，你如果這個月沒有用完的，我們可以讓你流用到下個月，就是累積到年底整年來算，到時候如果沒有用完，我們才繳庫，這是我們的說明。

第三，如果委員對於公費助理的教育訓練有需求，因為我們101年11月1日黨團協商是把公費助理的教育訓練之業務活動費刪除了，如果委員認為有需求，我們的建議還是要循黨團協商，在法律上恢復，我們才有辦法去編列這個預算。

主席：我們一個案子一個案子來討論，針對的是，我們建議用車的時數不要超過80個小時，這一條案例我徵求現場委員的意見，我們是不是現場表決？當然我有一個建議，我是這樣子跟總務處建議，你們應該滾動式的檢討，如果說好，這個月是限定80個小時，如果大家都沒有超過80個小時，是不是你可以再調整到82個小時、83個小時，有沒有辦法這樣子機動性的來調整？

何委員欣純：勞基法的工作時數是固定的。

主席：有沒有辦法？

何委員欣純：這個要去精算。
主席：對，就是會比較麻煩，可是顯然我看我們好像是錢太少了。

蔡處長衛民：跟委員說明，我們的駕駛加班時數一個月是80小時，是屬於勞基法第二類的工時。

主席：是。

蔡處長衛民：我們現在主要是，譬如把我們應該扣的時間之外，乘上司機的人數，平均除以111位委員，大概每位委員用車時數75小時，我們現在是定在80小時。今天假設要增加5小時好了，增加5小時以後，我們駕駛人的平均時數要從現在的63小時增加到73小時……

主席：63小時到73小時。

蔡處長衛民：我們原來63小時的時候，很多人已經是80小時，部分人的狀況不允許。假如加到73小時以後的話，我們可能要把80小時調到100小時，這樣就變成第二類調成第三類，要報到勞動部同意。假如增加加班80小時至100小時的話，可能有2個問題要請委員特別注意，當要我們的駕駛加班加到100小時時，外界會誤會你是不是所謂的血汗國會，為什麼讓我們的同仁加班加這麼多？這個部分是要考慮的。

第二個，我們的駕駛加班假如要從80小時調到100小時，還要經過勞資會議同意，要駕駛有這個意願，我們才能做，這兩個部分是我們面臨的困難。剛剛委員說，因為委員上個月沒有用，這個月是不是可以增加？可是我們每個月算起來是這樣子的限制條件在，也就是說，駕駛加班只能到80小時，假如現在增加委員的用車時數，可是加班時數還是限制在80小時，很可能發生什麼情況？可能每個月到20日的時候，駕駛的加班時數已經80小時、已經滿了，後面等於要他免費加班，這一部分可能讓外界對立法院的形象有很大的誤解，所以這個部分要跟委員會做說明。這個運作的方式我們已經運作七、八年，而且超過80小時以後，我們還是酌量讓委員派車，只是沒有優先來派而已。

我們統計108年度裡面，大概只有6位委員平均超過80小時，而且平常除了甲級動員以外，我們的車子都派得出來，所以我建議，我們目前的運作方式應該是滿合宜的，以上供委員會做決策參考。

主席：請教在座的每位委員，針對總務處這樣子的一個報告，你們認為合理嗎？

請陳委員玉珍發言。

陳委員玉珍：主席、各位同仁。我要請教，當然現在是勞資雙方要開會，本來就是這樣子，現在景氣不好，處長何以斷定勞方不想要加班？是不是應該做一個統計？因為有的勞方是願意加班的，所以是不是要先做一個問卷，如果他們不願意加班，當然我們不能勉強，勞資是公平的；如果他們願意加班，是不是應該做一個問卷或統計、調查或者開一個會，當然我們不能做違反法律的事情啊！

主席：是，再請蔡處長說明。

蔡處長衛民：主席、各位委員。再跟委員說明，要把80小時增加到100小時，事實上院內之前已經討論過了，在勞資會議裡面我們跟勞方也形成共識，第一個，每一位駕駛加班的平均值要達到70小時以上；第二個，是要勞方自己提出來，他們同意的，同意出來以後，我們再來討論這個事情。所以我們還是要請他們來做，目前他們都沒有提出這方面的請求和需求。

陳委員玉珍：像我們常常討論法案的時候先做一個民調，他們可以私下做不具名的，有時候勞方很可憐，要看資方的臉色，你們資方表態說不要，他說要也不行，他說不要也不行啊！因為勞方是比較弱勢的，所以應該做一點不具名的統計或是這一類的，像我們有時候在討論法案時候，我們自己也做一個民調，看他們到底想的是怎麼樣？有的人說不定想加班，說不定有的人不想，當然民意的反應各種可能性都有。

蔡處長衛民：這一部分我們是可以來做，也就是說，我們先調查他們有沒有意願要這樣做，假如我們同意他這樣做的時候，還是會有我剛剛強調的問題，駕駛會質疑為什麼要讓我們加班加到100小時，這部分可能外面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可能比較難去做說明。

陳委員玉珍：我跟你說……

范委員雲：我剛先舉手，不好意思！主席，我可以發言嗎？
主席：請范委員雲發言。

范委員雲：主席、各位同仁。我想這個題目有點討論歪掉了，因為原來是在講，建議要不要公布超過80小時，這個是在限制委員，處長剛剛講的是一個結果可能的影響，所以我們剛剛講的是有公平性的問題，因為如果每位委員平均是30小時到40小時，如果委員平均用到40小時到50小時的時候，我們不能違反勞基法，不能成為血汗國會，應該是我們的共識吧！我們現在處理的主題是，建議要不要公布超過80小時的委員時數，這部分應該回到主題，所以沒有什麼要不要做調查的問題，算起來是公平的問題。
主席：請何委員欣純發言。

何委員欣純：主席、各位同仁。我分兩個層次來講，第一個層次是，因為剛剛在唸議事錄，我對照案通過的決議有意見，剛剛陳委員還未到現場，所以沒有聽到，我只是再闡述一次，上一屆為什麼會作成超過用車80小時的委員要公開？是因為過去。對不起我擔任第三屆了，從我第一屆進來是菜鳥立委的時候，我必須坦白講，那時候我們常常派不到車，因為很多要派車的派不到，有人是車子一占就占了一整天，好像變成他的私人司機跟用車一樣，因為累積了好多年都是這個狀況，所以大家才會認為這個派車、用車的時數這麼不公平，是不是應該給它定一個遊戲規則？所以才會有所謂平均80小時。這平均80小時也是算出來的，剛剛總務處有說明他們是怎麼算出來的，因為第一個，還要符合勞基法；第二個，還要詢問勞工有沒有加班的意願，這個我當然支持，可以再去詢問。但是就算勞工有加班的意願，他還是不能超過法定的加班時數，對不對？這個要先說清楚，在這樣子的情況、背景之下，才有所謂委員每人每月用車80小時，超過的人要公布，事實上被公布的也沒幾個，坦白講那是已經很誇張了，可能是用到一、兩百個小時才有可能被公布，或者是超過，基本上大部分、九成九的委員用車都很合理，絕對不會有超過的情形，我也相信在勞基法的保障之下、在大家都很守法的情況之下，如果執行得公平合理的話，這件事情未來也不會有委員被公布，所以我剛剛在議事錄確定的時候，對不起因為我上次請假，因此我必須講說當初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委員決議，就是每個人每個月用車80小時，超過80小時的委員要被公布，有這樣的事情存在，我提供給大家做參考，希望今天大家是不是可以再商量一下，應該要維持一定的公平合理制度，謝謝。

主席：好，謝謝欣純委員。是不是在座的委員來做一個協議探討一下，我們是朝著不把名單公布，還是把名單公布，你們的看法呢？

陳委員玉珍：現在的程序是議事錄確定嗎？

主席：對啦！沒有錯啦！可是就是說……

陳委員玉珍：如果議事錄有錯誤，當然就可以談，如果沒有錯誤，當然就是照議事錄確定走，當然他也可以另外再提一個案，就是另外一件事。我們現在還在走前面的程序，他只是在補充說明，也沒有別的意思。

主席：好，那就這樣子，我們還是維持原議。

翁重鈞委員跟陳玉珍委員的提案（七）就是評估委員每一個月的用車時數，剛才蔡處長有做了一個詳細的報告，那我們有特別決議說下一次處長要再針對這個事情做一個報告，那你原則上還是建議不要超過80個小時，可是我們建議你是不是做一個不記名的問卷調查，你覺得怎麼樣？我們在下個月再來做探討，好不好？請問在座的每位委員對這個問題有意見嗎？就是我們增加一個不具名的問卷，對各位司機同仁做一個調查。

范委員雲：請問現在是處理哪一題？

主席：第（七）題。

范委員雲：那是流用，又是不同的議題……

何委員欣純：不是啦！如果大家要談論，現在是確定議事錄，那就先確定議事錄，也沒有這個要不要做不記名調查的事情，就如同陳委員講的，等一下我可以提臨時動議，你也可以提臨時動議，這樣好不好？

主席：好，臨時動議時欣純委員再提。針對范雲委員所提（五），下面歡迎委員提問，我們增加「或其他用於員工身上問政的用途使用之可行性」，好不好？沒有問題嗎？好，議事錄修正後確定這個提案。
繼續報告。

二、報告本院109年度預算執行情形（截至109年4月止）。
主席：請主計處黃處長報告。

黃處長瑩宵：主席、各位委員。立法院109年度截至4月份止預算執行情形報告：
本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為持續推展院務，各項經費收支均依實際需要，按相關規定核實辦理，以有效支援委員議案審查工作。有關109年度截至4月份止預算執行情形（詳如附表一：概況表、附表二：明細表），謹就歲入類、經費類項目重點內容說明如后。
壹、歲入類

109年度歲入類預算共編列1,049萬4千元，截至4月份止累計分配數650萬5千元，累計實收數579萬9千元，包括罰款及賠償收入1萬2千元、財產收入513萬4千元及其他收入65萬3千元。

貳、經費類

109年度經費類計區分「一般行政」、「委員問政業務」等九個業務計畫，共編列預算35億1,385萬元，截至4月份止累計分配數13億120萬5千元，累計實支數11億8,485萬7千元，執行率91.06%，主要區分下列三大項目：

一、委員問政專項經費：本項目包括「委員歲費及公費」、「公費助理」、「國會交流事務」、「委員會館」、「問政相關業務」及「黨團補助」等六個工作計畫項目，共編列委員問政及選民服務等相關經費14億3,351萬4千元，截至4月份止累計分配數5億5,101萬4千元，累計實支數5億485萬2千元，執行率91.62%，主要包括委員歲公費及選民服務費、公費助理酬金及加班費等人事費4億6,399萬5千元；委員研究室、住宿會館水電通訊費、委員團體保險、委員辦公事務費、委員國內外旅費等業務費3,643萬7千元；黨團補助費442萬元。

二、議事行政支援經費：本項目包括「一般行政」、「議事業務」、「立法諮詢業務」、「國會圖書業務」、「公報業務」及「第一預備金」等六個工作計畫項目，共編列議事行政支援及職工人員維持等相關經費19億1,419萬元，截至4月份止累計分配數7億4,062萬1千元，累計實支數6億7,568萬6千元，執行率91.23%，主要包括職工薪俸、保險及退休儲金等人事費5億2,987萬7千元；院區水電通訊費、資訊服務費、辦公房舍及公務車輛保險、國會頻道委託轉播等業務費1億2,700萬5千元；國會圖書館圖書資料庫購置等設備費1,840萬5千元；退休職工三節慰問金及年節特別照護金等獎補助費39萬9千元。

三、一般建築及設備經費：本項目包括「營建工程」、「交通及運輸設備」及「其他設備」等三個工作計畫項目，共編列1億6,614萬6千元，包括委員研究大樓及台北會館老舊電梯設備升級、中部辦公室民主草坪公共廁所等服務設施興建工程、委員公務用座車汰換8輛、各項資訊應用系統開發及軟硬體設備購置、數位影音資料庫擴充及議場影像系統更新等，截至4月份止累計分配數957萬元，累計實支數431萬9千元，執行率45.13%，主要係「109年度汰購委員用9人座小客車」及「會議視頻訊號轉換設備更新」等案，正積極辦理中，依契約未達付款條件，致影響預算執行進度。

參、結語

以上係本院109年度截至4月份止之預算執行情形，均依業務實際需要及規定程序，本撙節原則核實檢討辦理，整體預算執行尚稱正常；謹就重點內容扼要報告，敬請指教。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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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謝謝，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的意見？（無）沒有其他的意見的話，決定立法院109年度截至4月份止預算執行情形報告准予備查，謝謝。

現在進入臨時提案，請陳委員秀寳發言。

陳委員秀寳：主席、各位同仁。關於我們的手機電子高鐵票證申報的程序，我們辦公室覺得非常繁瑣，是不是可以儘量簡化？因為現在都提倡環保跟節能減碳，那我發現整個程序我們必須先翻拍電子票證，然後助理再一筆一筆輸入高鐵網站的購票證明之後，再把紙本印出來，之後再請委員在每一張票上面簽名，簽完名之後，助理再把所有的票證再重新輸入一次到我們立法院的高鐵票根申報系統裡面，然後再印出來簽名，之後再送到交通科。這個繁瑣的程序裡面，除了要印那麼大的一疊紙，其實真的是很不環保，而且助理要反覆、重複的在整個票證輸入的方面去作業，是不是可以有怎樣比較簡便的方式？如果我們有時間，我們去買紙本的票券是可以的，但是其實對我們來講，尤其我們每天都在坐高鐵，有時候用手機買車票就走了，不用再專程請助理去取票，或者是我們自己去櫃臺取票，電子化其實已經是非常便捷的購買方式，但是事後申請的繁複過程，每次月初在整理上個月票券的時候，我覺得委員很頭痛，助理也很頭痛，是不是有更簡便的方式可以環保一點、簡單一點？

主席：請何委員欣純發言。

何委員欣純：主席、各位同仁。首先，我還滿贊成秀寶剛剛的臨時提案。接著我有一個臨時提案，也請大家來討論，就是剛剛那個用車時數的問題，我還是建議維持原來的制度，就是每人每月80小時，然後超過的要公布，我覺得這是一個小小的約束力，雖然沒什麼強制力，但是有小小的約束力，我覺得這樣子可以把這個制度弄得比較公平合理一點，謝謝。

主席：請范雲委員發言。

范委員雲：主席、各位同仁。我也附議欣純委員，同時針對上次的第（七）項，後來總務處的研議有讓大家看到結果，其實那個流用的可能性實在太低了，所以我是覺得維持原議，就是80小時以上公布，然後也不要讓委員之間流用，因為那樣其實是會造成更大的不公平，而不是更少。

主席：謝謝范雲委員。是不是有其他的委員要再補充說明？

請總務處蔡處長解決秀寳委員提到電子車票的問題，提供一個比較精準的方式。其實我們辦公室每次都要有專人處理車票，這確實是個困境。

蔡處長衛民：之前之所以要有繁複的作法，係因當初一定要有憑證才能核銷，現在政府已推行所謂的電子化，因此這部分我們可以研議，如果在制度中是可行的話，我們就會朝向電子化去做，也許就是走線上，線上審核完後只要印出來就可以核銷了，這部分我們可以配合辦理，謝謝。

主席：針對何欣純委員和范雲委員提到的，超過80小時的委員名單要不要公布？還是維持現況？是否要就現任委員進行表決，還是……

蔡處長衛民：所寫的辦理情形第（七）點，誠如我剛才的說明，我們自認過去的制度還滿不錯的，請委員多多考量現行的作法。

主席：蔡處長也建議名單可以公布。

蔡處長衛民：這部分要看委員的決議，我們不敢干涉……

何委員欣純：上一屆是這樣決議，執行得還不錯……

主席：在此要請教現場的5位委員，你們認為要公布超過80小時的名單嗎？

翁委員重鈞：我覺得第一次不要公布。

主席：何欣純委員，基於同事間的相互尊重，我們是不是第一次先給予提醒不公布，第二次再公布，這樣好不好？
何委員欣純：其實現在大家都習慣了。

主席：本席作以下決議：第一次超過80小時，就私底下給予建議不予公布，第二次就公布了，好不好？

何委員欣純：要公布就公布，其實上一屆的這個制度實行到現在，我反而覺得大家都很遵守規矩，只有少數幾位委員在用車上因超過時數而被公布，但這裡的公布也沒有什麼強制力或是處罰條例，只是公布之後可能會對委員之間產生一點約束力或是讓大家知道自制，因此我還是覺得只要超過就公布。對於這個遊戲規則，大家就照著制度走，這樣才比較公平。

主席：翁重鈞委員怎麼看？

翁委員重鈞：我沒有意見。

陳委員玉珍：我也支持翁重鈞委員的看法，不然我覺得就更嚴格一點。

主席：不要更嚴格啦！這樣已經很嚴格了。

陳委員玉珍：如果不比嚴格的話，不講話的人就好像會破壞自己的形象。

主席：不會啦。
陳委員玉珍：我事實上是比較支持主席的看法，要我來說我就是支持主席的看法，不然我就提一個更嚴格的提案，看大家願不願意更嚴格。我是覺得用車時間超過80小時的話，司機就把車開回去好不好？這樣就是最好的，反正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也是最容易的……

主席：我們就現場來表決兩個議案，其一是只要超過80個小時，就公布名單；其二是，第一次超過80個小時不公布，第二次再公布。

何委員欣純：那樣是程序錯誤，因為……

主席：他現在就是提出復議了，這就已經算是復議動議了，我的裁示就是來表決。超過80個小時是不是就同意……
這裡有超過7個人簽名，就由現場的委員去表決，好不好？

范委員雲：因為他說復議要上次在場的，那我就幫忙提附議動議。
何委員欣純：我附議……

主席：可以，復議動議是可以提的，他提，只要有在場的委員復議即成案。玉珍？
陳委員玉珍：我沒意見，看主席怎麼做，只要程序對就好了。

主席：好，我就作成決議，就是不公布。

何委員欣純：不公布？你說什麼？

主席：抱歉，要公布，不是不公布，超過80個小時就要公布。
陳委員玉珍：主席，再加一句，上次有人說我用了80.5小時，雖然我其實也不知道，但是不是可以在快用到的時候提醒一下，不然我們怎麼知道自己用了多久？

范委員雲：是不是75小時提醒一下？

陳委員玉珍：不是75小時，派車出去超過時間的話……

主席：請蔡處長補充。

蔡處長衛民：委員每月使用的累積時數，都會顯示在所申請的表格上。

主席：是不是在那張表上就有了？

蔡處長衛民：在你們的系統上都會顯示已用了多少小時。

主席：是在簽名的那張紙上嗎？

蔡處長衛民：不是，是在申請的時候，系統都會告訴你……
主席：反正你就是提醒我們辦公室的同仁嘛！

何委員欣純：75個小時就和……

主席：我再作成一個提示，到75小時的時候，請你們提示每位委員辦公室申請派車的同仁。

現在請翁委員重鈞暫代主席位。

主席（翁委員重鈞代）：請賴委員惠員發言。

賴委員惠員：主席、各位同仁。我要請教蔡處長，這是我們的台北會館，會館電梯前的所有公告都是在提醒每位委員要準備什麼、要做些什麼提醒。請問你對自己的管理還滿意嗎？你給自己打了幾分？

主席：請總務處蔡處長說明。

蔡處長衛民：主席、各位委員。我們都會按照既定的步驟在做。當然，難免會有不如意之處，只要委員有提醒，我們都會立即改進。

賴委員惠員：你上一次到台北會館是什麼時候？

蔡處長衛民：最近是在接獲委員指示後，我就馬上過去了。
賴委員惠員：我指示你？我什麼時候指示你？

蔡處長衛民：就是13日的那一次。

賴委員惠員：13日那天你去了一次，所以你前前後後有沒有看過一次？除了5月13日你到過台北會館外，你什麼時候還有來過？

蔡處長衛民：之前實施廁所整修工程時我就去過，而電梯在整修的時候我也去過……

賴委員惠員：處長，這是96年的通告；這是106年的通告，說是為了讓打掃房間的人員假日可以多跟家人相聚，所以該如何如何；這個與洗衣服有關的通告是107年公布的；另外的這個通告更誇張，這個通告是民國88年；另外一個通告是有委員反映房間裡的菸味很重，請住宿人員配合不要在室內抽菸，這是105年的通告。再來，對講機的通告等一下再講。

處長，我們的台北會館是不是歷史古蹟？它是在88年蓋的，所以你把我們全部都納進來，你的所有管理是把它當成歷史古蹟在管理。有民國105年的，還有民國88年也就是啟用時張貼的公告到現在都還沒有撕，這樣有什麼管理可言呢？你是不是可以回應一下？

蔡處長衛民：這些公告裡面可能有一些是要通知委員的注意事項，台北會館的住宿科長可能就會張貼這些事情，有些可能是總務處指示會館要張貼的，假如有已經過時沒有撕下的，應該是我們的過錯，但是即使這個事情是比較早的，比如是104年、105年，可是它是有延續性需要注意的事項，我們可能不會換成新的。

賴委員惠員：我覺得做錯了就是做錯了，一個從開館到現在的公告，到現在超過20年的公告沒有撕下來，沒有做其他的更新是很嚴重，這是國會委員住的地方，你們的管理態度是這個樣子。再來，我要針對5月13日台北會館的電梯故障事件，因為電梯故障，助理8時19分被關在電梯裡面，可是大家都不知道，他在8時22分打電話求救，8時30分打了119，他打了電梯裡面的緊急搶救電話，還有按了鈴聲，我們外圍的人都沒有聽到，8時37分消防隊才到，8時40分困在裡面的人才被救出來，你在9時10分才通知我，我們有一個助理被關在裡面，前前後後這麼多時間，我們怎麼去看待這個問題？

本席幫你做了一個澈底的檢討，在所有的電梯管控裡面寫得非常清楚，其實他在2月18日已經告訴你主機有一個舊式的破損必須要更換，2月18日就已經告訴你了，他每個禮拜都來做維修，3月2日他也繼續提醒你，可是3月2日以後所有的資料就不見了，他沒有再提示你了，一直到5月13日出錯，這個過程怎麼會是這個樣子呢？我希望你給我一個回答。

蔡處長衛民：我在這裡要再次向委員會還有委員致歉，關於張小姐受困在我們電梯的事情，造成一個驚恐，立法院總務處再次表示歉意。我先敘述一下當時發生的狀況，事實上在事情發生之前幾分鐘，我們的櫃檯已經發現，有人反映電梯有聲音，因此我們同仁第一時間就到了電梯旁邊，可是那個時候電梯已經到一樓了，可是門打不開，所以委員的女兒就受困在裡面。因為門打不開以後，我們同仁也很緊張，因為電梯沒有壞，還會上下移動，所以第一時間我們就把電梯移到地下一樓，同仁把電梯按住讓別人不能再使用之外，同時我們希望用手的力量把它搬開，所以我認為我們有疏失是因為第一時間，我們有在安慰受困的張小姐，但是因為我們可能沒有能力把電梯打開，所以造成他在裡面待了20分鐘。因為我們當初以為用我們的力量可以自己解決，所以並沒有第一時間就請消防局協助，消防局在8時30分……

賴委員惠員：顯然我們的警戒性太低，就是現場的搶修你已經造成怠慢，還有非常清楚的是，他在2月18日就已經告訴你，門控的連動固定座已經遭到外力的撞擊，所以長期的金屬疲勞以致於斷裂，所以你們都沒有更換，不是在5月13日發生，在往後也會發生。處長，我再跟你報告，我5月14日自己親自坐電梯，我去按了緊急搶救鈴兩分鐘，我甚至聽到你們外面的同事在說這是什麼聲音，可見你們平常的訓練都是不足的，後來本席看了電梯聯外的對講機，你們把它塞在一個角落裡，我還試著去把電話拿出來，要用很大的力氣把它拉出來。你們的效能也非常快，謝謝你們對本席的尊重，到了下午你們馬上就把這個對講機移到外頭，我知道處長再兩個月就要退休了，那你是不是要提前部署、超前部署，不管是大安會館還是台北會館，是不是可以重新去好好的檢討？甚至上一次開會的時候，本席問你打掃的同仁是不是要委外，你說要再評估。我再請問你，是不是要委外？你是不是還在評估？

蔡處長衛民：關於房間部的問題，還有一位同仁目前是沒有意願繼續工作，這個部分我們已經提報一個替代方案，要找人來接替，我們會在7月份把他調回院裡，房間部就是繼續維持目前的運作方式就可以了。

賴委員惠員：繼續的運作方式是如何？是不是有委外？

蔡處長衛民：就是目前我們有替代方案，撐到年底以後，我們會公開招標，然後就整個委外，但是目前還是……

賴委員惠員：我們再回到上一次的問題，每位國會議員的房間，你把這個部分委外，萬一我們手上或房間裡面有一些重要的國家機密資料，這些資料被拍照了怎麼辦？什麼錢都可以省，怎麼可以省到這個地方呢？你一點都沒有照顧到我們國會議員居住上的安全性。況且我再告訴你，你對我的回答也是很糊弄，台北會館有沒有委外？房間部的整理有沒有委外？台北會館、大安會館有沒有委外？4樓、6樓有沒有委外？

蔡處長衛民：目前房間部裡面，我們有請第一清潔公司派員協助支援。

賴委員惠員：是啊！你已經局部委外啦！

蔡處長衛民：是。我們年底會再擴大它的範圍。

賴委員惠員：那更可怕！

蔡處長衛民：我們面臨兩難，就是我們面臨到同仁的工作意願問題，因為我們不能夠強迫在院區的其他同仁去做清潔工作。

賴委員惠員：如果是用技工任用的話會有這些困難嗎？

蔡處長衛民：現在就是難在這個地方，整個是管制的，不能夠從外面聘進來，若是能聘進來的話，我們就能馬上解決問題。

賴委員惠員：那怎麼辦呢？

蔡處長衛民：這個是行政院的政策，除非我們能夠有一個決議跟行政院做專案申請。

賴委員惠員：是啊！那是不是用專案申請呢？

蔡處長衛民：我們可以朝這方面來做。

賴委員惠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關於我們住的安全，好不好？是否能請你用專案的處理方式？

蔡處長衛民：是。

賴委員惠員：這樣子瞞天過海，上一次問的和這一次問的完全是不一樣。我再請問處長，整個立法院的違章存不存在？有沒有違章建築？存不存在？

蔡處長衛民：存在。

賴委員惠員：那怎麼辦？我們帶頭違法。

蔡處長衛民：立法院的違章裡面，上次我們在換地完成以後就要處理所謂違章合法化的問題，但是目前還在申請的過程中，即目前已經招標了，但還在作業中，所以立法院已經注意到這個事情，且立法院當然不能允許有違章建築的存在，對此，我們已經在進行申請的作業了，可是這還需要一些時間。

賴委員惠員：那你的進度呢？

蔡處長衛民：目前我們已經召開第二次會議了，之後我們就會送到臺北市政府去審核。

賴委員惠員：所以就是等下次開會的時候我再問你進度？

蔡處長衛民：報告委員，下次我可能不在這裡了。

賴委員惠員：真好，你退休了。

蔡處長衛民：這跟我的退休沒有關係啦！我們公務人員該做的事情都會照做，整個程序都會照做，該我們做的我們就做，絕對不會因為個人因素……

賴委員惠員：處長，我都肯定你做事的態度，可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問題存在呢？

蔡處長衛民：這確實是我們需要檢討的地方。

賴委員惠員：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問題存在？所有消防安全的檢修申報書，我跟助理都很認真地去研究，所以這個有沒有造假？

蔡處長衛民：目前這些檢查報告完了以後，我們委託的廠商要把這些檢查報告送到……

賴委員惠員：處長，有沒有造假一事你私下再來跟我報告。
蔡處長衛民：是。

主席：剛剛主席的意見，我們希望秘書處能夠充分注意一下，應該向主席報告的也請儘快向主席報告。

請問各位還有沒有其他的臨時動議或是其他意見？如果沒有的話，今天會議就到此結束。謝謝各位。散會。

散會（13時6分）


